
 

(1)  仲裁機構的簡化或快速程序仲裁機構的簡化或快速程序仲裁機構的簡化或快速程序仲裁機構的簡化或快速程序  

(2)  在香港採用本地仲裁制度的仲裁個案在香港採用本地仲裁制度的仲裁個案在香港採用本地仲裁制度的仲裁個案在香港採用本地仲裁制度的仲裁個案的的的的按行業分類按行業分類按行業分類按行業分類數字數字數字數字  

及及及及  

(3)  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 103 條條條條決定決定決定決定仲裁員仲裁員仲裁員仲裁員是否是否是否是否須負上須負上須負上須負上法律責任法律責任法律責任法律責任所所所所按按按按  

的不誠實準則的不誠實準則的不誠實準則的不誠實準則  

 

I .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議 員 在 2 0 0 9年 11 月 5 日 舉 行 的 立法 會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要

求 索 取 資 料 。 本 文 件 現 就 以 下 事 項 作 出 回 應 ：  

(a) 設 有  簡 化 或 快 速 程 序 的 仲 裁 機 構 (如 有 的話 )的 資 料 ；  

(b) 採 用 本 地 仲 裁 制 度 的 仲 裁 個 案 的 按 行 業 分 類 數 字 (如 有 的

話 )； 及  

(c) 因 仲 裁 員 在 執 行 仲 裁 職 能 時 不 誠 實 地 作 出 或 不 作 出 某 項

作 為 而 負 上 法 律 責 任 的 相 關 法 庭 案 件 。  

 

I I .  仲裁機構的簡化或快速程序仲裁機構的簡化或快速程序仲裁機構的簡化或快速程序仲裁機構的簡化或快速程序  

2 .  正 如 在 之 前 的 立 法 會 C B ( 2 ) 2 5 4 6 / 0 8 - 0 9 ( 0 3 )號 文 件 中 論 述，根 據

《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給 予 當 事 各 方 最 大 可 能 的 自 由 度 去 選 擇 仲 裁 程 序

規 則，至 為 重 要 (請 參 閱 條 例 草 案 第 4 7 ( 1 )條 列 出的《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

第 1 9 ( 1 )條 ) 1。 D r  P e t e r  B i n d e r在 仔 細 研 究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 第 1 9

條 及 其 他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相 關 經 驗 後 ， 總 結 如 下 ：  

“ 當 事 各 方 考 慮 藉 仲 裁 解 決 爭 議 的 其 中 一 個 主 要 誘 因 ， 是 他 們

可 選 擇 仲 裁 庭 須 採 用 的 程 序 規 則 。 因 此 ， 如 《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

第 1 9 條 般 清 晰 地 表 明 這 項 自 由 ， 是 至 為 重 要 的 。 試 圖 限 制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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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各 方 的 這 項 自 由 以 防 對 仲 裁 員 造 成 ‘不 便 ’… 是 適 得 其 反 的 做

法，亦 顯 示 出 對《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及 其 基 本 概 念 持 不 恰 當 的 態

度。當 事 各 方 應 享 有 自 主 權，正 是《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最 重 要 的

基 本 概 念 之 一 。 2 ”  

3 .  因 此，大 部 分 主 流 仲 裁 機 構 均 決 定 不 採 用 一 套 指 定 的 簡 化 或 快

速 仲 裁 規 則。目 前，倫 敦 國 際 仲 裁 法 庭 及 國 際 商 會 國 際 仲 裁 院 均 沒

有 快 速 仲 裁 程 序 。  

4 .  事 實 上 ， “ 有 一 點 十 分 重 要 的 ， 就 是 倫 敦 國 際 仲 裁 法 庭 及 國 際

商 會 國 際 仲 裁 院 在 認 真 考 慮 有 關 問 題 後，均 決 定 不 把 任 何 指 定 用 於

“ 快 速 ” 程 序 的 規則 納 入 其 規 則 修 訂 版 中 (該 兩 套 規 則 修 訂 版 於 1 9 9 8

年 1 月 1 日 實 施 )  。 ” 3  

 

I I I .  採用本地仲裁制度採用本地仲裁制度採用本地仲裁制度採用本地仲裁制度 的的的的仲裁仲裁仲裁仲裁個個個個 案案案案的的的的按行業分按行業分按行業分按行業分類類類類 數字數字數字數字  

5 .  我 們 曾 向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 “仲 裁 中 心 ” )查 詢 選 擇 本 地 仲 裁 的

仲 裁 個 案 的 按 行 業 分 類 數 字 。  

6 .  仲 裁 中 心 並 無 就 本 地 仲 裁 備 存 任 何 統 計 數 字，但 我 們 得 悉，本

地 仲 裁 個 案 主 要 來 自 的 行 業 包 括 大 廈 管 理、建 築、保 險 及 一 般 商 業

交 易 。  

7 .  至 於 建 築 個 案 ， 以 仲 裁 中 心 所 知 ， 選 擇 本 地 仲 裁 的 建 築 爭 議 ，

百 分 比 應 不 會 大 幅 高 於 三 分 之 一。如 上 所 述，涉 及 其 他 行 業 的 個 案

中 ， 有 一 定 數 量 是 根 據 本 地 仲 裁 制 度 進 行 仲 裁 的 。  

 

I V.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 0 3 條條條條 所指所指所指所指 的不誠實準則的不誠實準則的不誠實準則的不誠實準則  

8 .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第 1 0 3 條，仲 裁 庭、調 解 員 及 兩 者 的 僱 員 或 代 理

人，須 為 在 行 使 或 執 行 該 仲 裁 庭 的 仲 裁 職 能 或 該 調 解 員 的 職 能 方 面

作 出 或 不 作 出 的 作 為，負 上 法 律 責 任，但 只 有 在 證 明該作為是不誠該作為是不誠該作為是不誠該作為是不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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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地 作 出 或 該 不 作 為 是 不 誠 實 的 情 況 下實 地 作 出 或 該 不 作 為 是 不 誠 實 的 情 況 下實 地 作 出 或 該 不 作 為 是 不 誠 實 的 情 況 下實 地 作 出 或 該 不 作 為 是 不 誠 實 的 情 況 下 ， 方 須 如 此 負 上 法 律 責

任。草 案 第 1 0 3 條重 新 制 定 現 行《 仲 裁 條 例 》(第 3 4 1 章 )第 2 G M 條，

並 將 仲 裁 員 的 豁 免 ， 引 伸 適 用 於 調 解 員 。  

9 .  經 搜 尋 相 關 的 香 港 法 理 學 文 獻 後，我 們 未 能 找 到 與 現 行 條 例 第

2 G M 條 有 關 的 法 庭 案 件 。 這 條 文 相 當 於 英 國 《 1 9 9 6 年 仲 裁 法 令 》

第 2 9 條 4。第 2 9 條 採 用 了  ‘ b a d  f a i t h  (不 真 誠 ) ’此 用 詞 ， 其 涵 義 與

“ d i s h o n e s t y  (不 誠 實 ) ”相 類 似 5。 然 而 ， 我 們 未 能 找 到 任 何 與 第 2 9

條 中 “ b a d  f a i t h  (不 真 誠 ) ”的 涵 義 有 關 的 英 國 案 例 。  

1 0 .  L o r d  J u s t i c e  S a v i l l e擔 任 主 席 的 英 國 仲 裁 法 部 門 諮 詢 委 員 會

( “諮 委 會 ” )，在 其 1 9 9 6年 2 月 發 表的 報 告 第 1 3 4 段中 討 論 仲 裁 員 的

豁 免 時 ， 提 述 到 M e l t o n  M e d e s  L t d  訴  S e c u r i t i e s  a n d  I n v e s t m e n t  

B o a rd6  一 案 中 “不 真 誠 ”的 相 關 準 則。在 該 案 中，M r  J u s t i c e  L i g h t m a n

訂 定 了 “不 真 誠 ”的 適 當 法 律 準 則 如 下 ：  

“ 欠 缺 真 誠 含 義 如 下 ： ( a )惡 意 ， 指 私 憤 或 基 於 不 當 理 由 而 有 傷

害 他 人 的 意 欲 ;或 ( b )明 知 是 沒 有 作 出 有 關 決 定 的 權 力 的 。 ”  

11 .  諮 委 會 認 為 英 國 法 律 對 “不 真 誠 ”一 詞 非 常 熟 悉；雖 然 該 委 員 會

曾 經 考 慮 其 他 用 詞，但 最 終 認 為 在 實 際 使 用 該 準 則 時，相 當 可 能 不

會 出 現 任 何 困 難 。  

1 2 .  另 一 方 面 ， 評 論 者 如 Lo r d  M u s t i l l 和 St e w a r d  B o yd  Q C認 為 ，

不 真 誠 只 涉 及 為 了 外 來 目 的 或 在 沒 有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情 況 下 行 事，並

無 其 他 涵 義 ， 因 此 ， 從 公 法 的 範 疇 引 入 較 寬 鬆 的 概 念 ， 並 不 恰 當 。

反 而 ， 他 們 認 為 不 誠 實 的 概 念 ， 是 涉 及 “仲 裁 員 方 面 有 意 識 和 蓄 意

的 過 失 ” 7。  

 

律 政 司  

2 0 0 9年 1 2 月  

# 3 5 1 9 9 6  ( # 6 9 2 1 9 2  v 2 - G T U )  




